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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%月 "$日公安部令第 &号发布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仓库消防安全管理(保护仓库免受火

灾危害(根据)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*及其实施细则的有

关规定(制定本规则+
第二条 仓库消防安全必须贯彻,预防为主(防消结合-

的方针(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+仓库消防安全由本单位及

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+
第三条 本规则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监督机构负责

监督+
第四条 本规则适用于由国家.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储存

物品的各类仓库.堆栈.货场+
储存火药.炸药.火工品和军工物资的仓库(按照国家有

关规定执行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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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五条 新建!扩建和改建的仓库建筑设计"要符合国家

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"并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#
仓库竣工时"其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消防监督等有关部门

进行验收$验收不合格的"不得交付使用#
第六条 仓库应当确定一名主要领导人为防火负责人"

全面负责仓库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#
第七条 仓库防火负责人负有下列职责%
一!组织学习贯彻消防法规"完成上级部署的消防工作$
二!组织制定电源!火源!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和值

班巡逻等制度"落实逐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防火责任制$
三!组织对职工进行消防宣传!业务培训和考核"提高职

工的安全素质$
四!组织开展防火检查"消除火险隐患$
五!领导专职!义务消防队组织和专职!兼职消防人员"制

定灭火应急方案"组织扑救火灾$
六!定期总结消防安全工作"实施奖惩#
第八条 国家储备库!专业仓库应当配备专职消防干部$

其他仓库可以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消防人员#
第九条 国家储备库!专业仓库和火灾危险性大!距公安

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仓库"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专职消

防队#
第十条 各类仓库都应当建立义务消防组织"定期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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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培训!开展自防自救工作"
第十一条 仓库防火负责人的确定和变动!应当向当地

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#专职消防干部$人员和专职消防队长

的配备与更换!应当征求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意见"
第十二条 仓库保管员应当熟悉储存物品的分类$性质$

保管业务知识和防火安全制度!掌握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和

维护保养方法!做好本岗位的防火工作"
第十三条 对仓库新职工应当进行仓储业务和消防知识

的培训!经考试合格!方可上岗作业"
第十四条 仓库严格执行夜间值班$巡逻制度!带班人员

应当认真检查!督促落实"

第三章 储存管理

第十五条 依据国家%建筑设计防火规范&的规定!按照

仓库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程度分为甲$乙$丙$丁$戊五类’详
见附表("

第十六条 露天存放物品应当分类$分堆$分组和分垛!
并留出必要的防火间距"堆场的总储量以及与建筑物等之间

的防火距离!必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"
第十七条 甲$乙类桶装液体!不宜露天存放!必须露天

存放时!在炎热季节必须采取降温措施"
第十八条 库存物品应当分类$分垛储存!每垛占地面积

不宜大于 )**平方米!垛与垛间距不小于 )米!垛与墙间距不

小于 *+,米!垛与梁$柱的间距不小于 *+-米!主要通道的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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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不小于 !米"
第十九条 甲#乙类物品和一般物品以及容易相互发生

化学反应或者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$必须分间#分库储存$并

在醒目处标明储存物品的名称#性质和灭火方法"
第二十条 易自燃或者遇水分解的物品$必须在温度较

低#通风良好和空气干燥的场所储存$并安装专用仪器定时检

测$严格控制湿度与温度"
第二十一条 物品入库前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$确定无

火种等隐患后$方准入库"
第二十二条 甲#乙类物品的包装容器应当牢固#密封$

发现破损#残缺#变形和物品变质#分解等情况时$应当及时进

行安全处理$严防跑#冒#滴#漏"
第二十三条 使用过的油棉纱#油手套等沾油纤维物品

以及可燃包装$应当存放在安全地点$定期处理"
第二十四条 库房内因物品防冻必须采暖时$应当采用

水暖$其散热器#供暖管道与储存物品的距离不小于 %&’米"
第二十 五 条 甲#乙 类 物 品 库 房 内 不 准 设 办 公 室#休 息

室"其他库房必需设办公室时$可以贴邻库房一角设置无孔洞

的一#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$其门窗直通库外$具体实施应当

征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同意"
第二十六条 储存甲#乙#丙类物品的库房布局#储存类

别不得擅自改变$如确需改变的$应当报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

机构同意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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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装卸管理

第二十七条 进入库区的所有机动车辆!必须安装防火

罩"
第二十八条 蒸气机车驶入库区时!应当关闭灰箱和送

风器!并不得在库区清炉"仓库应当派专人负责监护"
第二十九条 汽车#拖拉机不准进入甲#乙#丙类物品库

房"
第三十条 进入甲#乙类物品库房的电瓶车#铲车必须是

防爆型的$进入丙类物品库房的电瓶车#铲车!必须装有防止

火花溅出的安全装置"
第三十一条 各种机动车辆装卸物品后!不准在库区#库

房#货场内停放和修理"
第三十二条 库区内不得搭建临时建筑和构筑物!因装

卸作业确需搭建时!必须经单位防火负责人批准!装卸作业结

束后立即拆除"
第三十三条 装卸甲#乙类物品时!操作人员不得穿戴易

产生静电的工作服#帽和使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!严防震动#
撞击#重压#摩擦和倒置"对易产生静电的装卸设备要采取消

除静电的措施"
第三十四条 库房内固定的吊装设备需要维修时!应当

采取防火安全措施!经防火负责人批准后!方可进行"
第三十五条 装卸作业结束后!应当对库区#库房进行检

查!确认安全后!方可离人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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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电器管理

第三十六条 仓库的电气装置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

电子设计和施工安装验收标准规范的规定!
第三十七条 甲"乙类物品库房和丙类液体库房的电气

装置#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安全规

定!
第三十八条 储存丙类固体物品的库房#不准使用碘钨

灯和超过$%瓦以上的白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!当使用日光灯

等低温照明灯具和其他防燃型照明灯具时#应当对镇流器采

取隔热"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#确保安全!
第三十九条 库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!照明灯

具下方不准堆放物品#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不得

小于 %&’米!
第四十条 库房内敷设的配电线路#需穿金属管或用非

燃硬塑料管保护!
第四十一条 库区的每个库房应当在库房外单独安装开

关箱#保管人员离库时#必须拉闸断电!
禁止使用不合规格的保险装置!
第四十二条 库房内不准使用电炉"电烙铁"电熨斗等电

热器具和电视机"电冰箱等家用电器!
第四十三条 仓库电器设备的周围和架空线路的下方严

禁堆放物品#对提升"码垛等机械设备易产生火花的部位#要

设置防护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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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条 仓库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防雷设计安装规范

的规定!设置防雷装置!并定期检测!保证有效"
第四十五条 仓库的电器设备!必须由持合格证的电工

进行安装!检查和维修保养"电工应当严格遵守各项电器操作

规程"

第六章 火源管理

第四十六条 仓库应当设置醒目的防火标志"进入甲#乙
类物品库区的人员!必须登记!并交出携带的火种"

第四十七条 库房内严禁使用明火"库房外动用明火作

业时!必须办理动火证!经仓库或单位防火负责人批准!并采

取严格的安全措施"动火证应当注明动火地点#时间#动火人#
现场监护人#批准人和防火措施等内容"

第四十八条 库房内不准使用火炉取暖"在库区使用时!
应当经防火负责人批准"

第四十九条 防火负责人在审批火炉的使用地点时!必

须根据储存物品的分类!按照有关防火间距的规定审批!并制

定防火安全管理制度!落实到人"
第五十条 库区以及周围 $%米内!严禁燃放烟花爆竹"

第七章 消防设施和器材管理

第五十一条 仓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消防技术规范!设

置#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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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条 消防器材应当设置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地

点!周围不准堆放物品和杂物"
第五十三条 仓库的消防设施#器材!应当由专人管理!

负责检查#维修#保养#更换和添置!保证完好有效!严禁圈占#
埋压和挪用"

第五十四条 甲#乙#丙类物品国家储备库#专业性仓库

以及其他大型物资仓库!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的规定!
安装相应的报警装置!附近有公安消防队的宜设置与其直通

的报警电话"
第五十五条 对消防水池#消火栓#灭火器等消防设施#

器材!应当经常进行检查!保持完整好用"地处寒区的仓库!寒
冷季节要采取防冻措施"

第五十六条 库区的消防车道和仓库的安全出口#疏散

楼梯等消防通道!严禁堆放物品"

第八章 奖 惩

第五十七条 仓库消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!由

公安机关#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表彰#奖励"
第五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则的单位和人员!国家法规有

规定的!应当按照国家法规予以处罚$国家法规没有规定的!
可以按照地方有关法规#规章进行处罚$触犯刑律的!由司法

机关追究刑事责任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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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附 则

第五十 九 条 储 存 丁!戊 类 物 品 的 库 房 或 露 天 堆 栈!货

场"执行本规则时"在确保安全并征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

同意的情况下"可以适当放宽#
第六十条 铁路车站!交通港口码头等昼夜作业的中转

性仓库"可以按照本规则的原则要求"由铁路!交通等部门自

行制定管理办法#
第六十一条 各省!自治区!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!委

根据本规则制订的具体管理办法"应当送公安部备案#
第六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#$%&’年 &月 $

日经国务院批准!同年 &月 $(日公安部公布施行的)仓库防

火安全管理规则*即行废止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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